
无故辞退专柜导购
拖欠工资不予发放

代梦洁说， 她于2016年10月
20日起到公司工作， 担任公司在
北京一家大型商场地下一层通讯
产品专柜导购员。 入职时， 公司
与她签订了劳动合同， 合同期限
自2016年10月20日至2017年6月
19日。 双方签字后， 公司以加盖
公 章 为 名 收 回 该 合 同 未 再 返
还给她。

“我每月工资为1700元底薪
加业绩提成， 公司通过银行转账
支付。” 代梦洁说， 商场每天营
业 时 间 为 上 午 10点 至 晚 上 22
点 ， 导购员需要提前半小时到
岗 ， 她与其他导购员实行二班
倒， 即上1天休息1天， 节假日不
能休息。

“2017年10月16日， 公司老
板刘经理到店里盘点后， 告知我
不用来上班了。 就这样， 我被无
缘无故辞退了。” 代梦洁说， 她
对公司没什么可留恋的， 到哪里
都能找一份工作。 可是， 公司没
向她支付最后半个月的工资。

拒不接收出庭通知
仲裁驳回员工申请

离职后， 代梦洁要求公司支
付欠薪及加班工资， 但公司不予
理睬。

随后， 代梦洁向仲裁机构申
请劳动争议仲裁， 向公司提出五
项要求 ： 1.支付2017年10月1日
至10月16日期间工资850元 ； 2.
支付2017年9月1日至10月16日销
售提成1715元； 3.支付2017年4月
1日至10月16日超时加班费1725
元； 4.支付2017年10月1日和10月
3日节假日加班费600元， 交通费
97元； 5.支付2017年6月19日至10
月16日期间未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二倍工资差额10000元。

为确保打赢官司， 代梦洁准
备了充分的证据材料。 其中包括
经公司认可、 由银行打印的银行

卡交易明细清单。 该交易明细显
示： 公司支付代梦洁底薪及提成
情况分别是 ： 6月底薪1700元 ，
提成 1462元 ； 7月底薪 1700元 ，
提成583元； 8月底薪1700元， 提
成615元； 9月底薪1700元。

然而， 仲裁机构通知案件受
理情况时， 公司不接电话， 也不
派员领取法律文书。 仲裁机构向
公司住所地邮寄送达申请书副
本、 受理案件通知书、 出庭通知
书、 举证通知书等， 这些邮件被
退回， 显示退回原因为拒收。

仲裁庭审时， 公司未到庭，
也未作任何形式的答辩。 代梦洁
认为， 公司如此傲慢， 应当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和法律后果。 可
是， 仲裁裁决竟驳回了她的申请
请求。

裁决后， 仲裁机构向公司邮
寄送达裁决书。 因公司拒收， 只
得改为公告送达。

同事出面还原事实
公司被判支付欠薪

代梦洁不服裁决 ， 起诉至
法院。

法院受理案件后， 向公司的
住所地及法定代表人刘经理的户
籍所在地邮寄送达开庭传票。 因
无人签收， 法官特意来到公司的
住所地进行调查。 此后， 向公司
公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
知书、 举证通知、 证据书及开庭
传票。

由于公司注册地与实际经营
地不一致， 法官又向公司实际经
营地现场留置送达了起诉状副本
和开庭传票。

法院开庭审理时， 代梦洁申
请同事张某出庭作证， 证实商场
每天营业时间为上午10点至晚上
22点 ， 导 购 员 需 要 提 前 半 小
时 到 岗 ， 代梦洁与证人实行二
班倒， 即上1天休息1天， 节假日
不能休息。

据此， 代梦洁主张自己每天
工作时间为12.5小时， 每小时工
资为9.75元。 2017年4月至10月16

日其共计出勤100天， 扣除每月
标准工作时间174小时， 累计超
时加班118小时， 要求公司支付
超时加班费1725元。

法院审理认为， 当事人有答
辩并对对方当事人提交的证据进
行质证的权利。 本案中， 公司经
法院传票传唤， 无正当理由拒不
出庭应诉， 视为其放弃了答辩和
质证的权利。 现根据代梦洁的当
庭陈述及其提供的销售表、 盘点
表、 排班表、 银行对账单、 提成
规定、 证人证言等证据， 法院对
其诉讼主张予以采信。

鉴于代梦洁的上述诉讼请求
不违反法律规定， 故法院予以支
持。 法院作出判决后， 专门到公
司 实 际 经 营 地 宣 判 并 送 达 判
决书。

加班工资虽有错误
公司亦应如数发放

法院判决后， 一度 “失踪”
的公司突然现身并向上级法院提
起上诉。 其理由是： 原审法院缺
席判决违反法定程序、 判决其支
付代梦洁超时加班费和未签劳动
合同二倍工资错误， 要求发回重
审或撤销原审判决， 改判其无需
支付代梦洁加班费1725元以及二
倍工资差额10000元。

二审法院审理时， 公司提交
了2017年10月排班表， 主张代梦
洁自 2017年 12月 16日至 31日补
休， 此后未再上班。 代梦洁对此
不予认可， 称该排班表上所填补
休系公司后补， 亦无其本人签字
认可。

公司还提交两份劳动合同
书， 主张依据公司与代梦洁签订
的劳动合同， 合同期限为一年，
到期自动续签。 合同显示： 代梦
洁的月工资标准为1500元， 试用
期1200元。

代梦洁认可上述劳动合同首
页及签字页系其本人签字， 但称
公司更换了劳动合同其他部分，
其签订劳动合同时已写明劳动合
同期限至2017年6月19日止 ， 但

上述劳动合同未对劳动合同期限
进行约定， 故不予认可。

庭审中， 公司又认可代梦洁
的月工资标准为1700元， 并认可
代梦洁的上下班时间及加班的事
实， 但称代梦洁主张的累计加班
时间有误。

法院认为， 根据法律规定，
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 ， 可以缺席判决 。 本案
中， 原审法院已履行相应法律程
序传唤公司到庭参加诉讼， 公司
无正当理由未到庭， 故原审法院
缺席判决不违反法律规定。 公司
以原审法院缺席判决违反法律程
序为由要求将本案发回重审， 依
据不足， 不予支持。

公司主张原审判决代梦洁的
超时加班费1725元有误， 多计算
了数额。 法院认为， 公司在原审
中 无 正 当 理 由 不 出 庭 应 诉 ，
其 又 认可代梦洁主张的工作时
间以及加班事实 ， 即使数额有
误， 原审判决亦无不当， 应当予
以维持。

对于未签劳动合同二倍工资
差额争议， 公司虽主张其与代梦
洁已签订劳动合同并约定劳动合
同期限为一年， 但其提交的劳动
合同书并未约定劳动合同期限，
且代梦洁对此不予认可， 故采信
代梦洁的主张， 认定公司应支付
代梦洁2017年6月20日至10月16
日 未 签 书 面 劳 动 合 同 二 倍 工
资差额。

法院认为， 二倍工资是对用
人单位不依法签订书面劳动合同
的惩罚， 性质上不同于劳动者的
劳动报酬， 应按照劳动者每月固
定领取的工资作为计算基数。 计
算该费用时不应将数额不固定的
提成计算在内， 鉴于原审法院认
定的二倍工资数额有误， 二审法
院予以纠正。 经核算， 公司应支
付代梦洁未签书面劳动合同二倍
工资差额6663元。

综上， 二审法院作出判决：
除变更二倍工资差额以外， 维持
原判。 另外， 还判令公告费260
元， 由公司负担。

【维权】11专题２０19年 5月 17日·星期五│本版编辑 赵新政│美术编辑 刘红颖│校对 张旭│E—mail:ldwbwq@126.com │本版热线电话：63523314 63581010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 赵赵新新政政

5月5日至5月15日，怀柔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以辖区内学校周边
地区眼镜制配场所为重点， 开展
了第一轮“护眼”行动专项监督执
法检查。

检查中，执法人员根据《眼镜
制配计量监督管理办法》，重点检
查了眼镜制配场所遵循计量法

律、法规和规章情况，是否建立计
量管理制度， 是否按要求配有相
应的焦度计、验光仪、验光镜片组
等计量器具， 属于强制检定的计
量器具是否按规定登记造册并经
法定计量检测部门检定合格，是
否存在使用未经检定、 超过检定
周期或经计量检定不合格计量器

具的情况。 共检查眼镜制配场所
13家，检查焦度计、验光仪、验光
镜片组等计量器具39台件，对2家
未经检定或超过检定周期的眼镜
制配单位依法予以处理， 未经检
定或超过检定周期的计量器具待
送法定计量检测部门检定合格后
方可使用， 为保护儿童青少年眼

健康奠定计量技术基础。
下一步， 怀柔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将继续开展商场、 医院眼镜
制配场所计量专项执法检查，确
保辖区内眼镜制配场所检查全覆
盖， 眼镜制配用计量器具检定合
格率达100%。

（汪浩楠）

怀柔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对眼镜制配场所开展专项监督执法检查

闻女士与丈夫陶某因感情不
合准备离婚， 经协商尚未成年的
孩子随闻女士生活， 陶某按月给
抚养费。

在协商分割家产时， 闻女士
提出： 孩子也是家庭的一员， 家
中财产应有孩子一份。 因孩子随
她生活， 她应当与孩子共同分得
家庭财产的三分之二。

陶某不同意， 说孩子靠父母
抚养， 从没有参加劳动， 自己已
经答应给孩子抚养费， 所以， 孩
子不应当参与分财产， 二人为此
发生争执。

【说法】
一般来说， 家庭财产是由夫

妻二人通过劳动积累的， 未成年
人尚未参加劳动， 无经济收入，
因此， 在父母离婚时， 未成年的
孩子无权分得家产。 当然， 未成
年人也可以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得
个人财产， 并受到法律保护。 因
此， 夫妻双方离婚时， 不能将属
于未成年人的个人财产当作夫妻
共同财产予以分割。

根据法律规定， 下列财产属
于未成年人个人所有：

（1） 获得的奖金。 如因学
习成绩优异而获得的奖学金， 因
见义勇为而获得的政府奖金等。

（2） 接受赠与而得到的财
产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
〈民法通则〉 的若干问题的意见》
第129条规定： “赠与人明确表
示将赠与物赠给未成年人个人
的， 应当认定该赠与物为未成年
人的个人财产。”

（3） 通过遗嘱继承而获得
的财产。 按照 《继承法》 规定，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可以通过立遗
嘱的方式让孙子女、 外孙子女继
承自己的遗产。 因此， 未成年人
通过遗嘱继承等方式所获得的遗
产， 应当归属未成年人本人。

（4） 因人身受到损害而获
得的赔偿。 未成年人因健康、 身
体遭受侵害致残的， 有权要求加
害人等赔偿义务人予以赔偿， 包
括赔偿医疗费 、 护理费 、 营养
费、 残疾赔偿金、 后续治疗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 其中的营养
费、 残疾赔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
金等属于被侵害的未成年人的个
人财产。

（5） 享有智力成果而得的
财产。 未成年人虽不能从事体力
劳动， 但可以从事智力成果创作
活动。 《未成年人保护法》 第36
条规定： “国家依法保护未成年
人的智力成果和荣誉权不受侵
犯”。 所以， 未成年人通过发明
专利、 发表文章、 绘画作品等智
力 成 果 获 得 的 报 酬 属 于 其 个
人财产。

此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执行 〈民法通则〉 的若干问题的
意见》 第6条规定： “无民事行
为能力人、 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
接受奖励、 赠与、 报酬， 他人不
得以行为人无民事行为能力、 限
制民事行为能力为由， 主张以上
行为无效。”

因此， 父母无论是在婚姻关
系存续期间还是离婚时， 都不得
否认未成年人获得的上述财产属
于未成年人个人所有， 也不得擅
自处理未成年人获得的上述财
产 ， 更不得强行占为己有 。 对
此， 《民法总则》 第34条、 第35
条规定， 监护人除为维护被监
护人利益外， 不得处分被监护人
的财产； 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
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
应当承担法律责任。

潘家永 律师

父母因感情不合离婚
孩子能否参与分家产？

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发生劳动争议后， 最好的办法是协商解决。 如果协商不成， 可以通过诉讼
渠道让法律给出公正裁判。 而代梦洁所在公司无故将其辞退后， 还拖欠她一部分工资。 为讨回欠
薪及加班费， 她找公司协商， 公司没人理她。 她向仲裁机构申请仲裁， 但公司不参加庭审。

面对这种情况， 仲裁机构不仅没有缺席审理本案， 还驳回了她的仲裁申请。 无奈， 她向法院
提起诉讼。 这一次， 公司仍然沿用老办法， 不接法院开庭通知， 也不参加法庭辩论。 但是， 当法
院判决公司支付欠薪及加班工资等费用时， 一度从人间 “蒸发” 的公司突然出现并提起上诉。

二审审理过程中， 公司以原审缺席判决违反法律程序且多算加班费为由， 要求撤销原判。 法
院认定其依据不足， 于5月15日终审判决驳回公司上诉， 维持原判。

加班费多算
为何法院判决公司支付


